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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13589—2007《锌及锌合金废料》，与 GB/T 13589—2007 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文件名称，将“锌及锌合金废料”更改为“再生锌及锌合金原料”；

b) 增加了 14 个术语和定义（再生锌及锌合金原料、样品、夹杂物、涂层、挥发物、

非锌金属、锌及锌合金实物量、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试样、放射性污染、拆解、破碎分离、

分选、处理）（见第 3 章）；

c) 更改了原料的分类。由原来的三类更改为两类（见第 4 章，表 1，2007 版的第 3

章，表 1）；

d)删除了原料的分级。（见第 4 章，表 1，2007 版的第 3章，表 1）；

e)增加了原料的“表观特征”和“预处理加工方式”（见第 4章，表 1）；

f)增加了原料的放射性污染、危险废物、夹杂物和涂层、挥发物、锌及锌合金实物量的

要求（见第 5 章，5.2、5.3、5.4、5.5、5.6，表 2）；

g)增加了原料的放射性污染、危险废物、夹杂物和涂层、其他挥发物、锌及锌合金实物

量的试验方法（见第 6 章，6.2、6.3、6.4、6.5、6.6）；

h)增加了挥发物的检测方法，见附录 A；

i)增加了入厂检验，见附录 B；

j)增加了化学成分试样的制备及金属回收率检测方法，见附录 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江西金铂铼资源

循环新技术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市永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肇庆南都再生

铝业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锌业有限公司、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

限公司、泸溪蓝天高科有限责任公司、扬州新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飞、卓毓瑞、林琳、林若虚、陈平、李良东、刘芳芳、潘界昌、

蔡洁冰、刘营、吴帅锦、严远忠、陈雪云、孟庆武、马黎阳、周立智、段亚楠、廖继红、杨

春玉、高延粉、杨宇、鞠其彪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2 年首次发布为 GB/T 13589-1992；

—2007 年为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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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锌及锌合金原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生锌及锌合金原料（以下简称为“原料”）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入厂检验、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和订货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再生锌及锌合金原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T 12689 （所有部分）锌及锌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38470—2023 再生铜合金原料

SN/T 0570—2023 进口再生原料放射性污染检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再生锌及锌合金原料 Recycled material for zinc and zinc alloy

回收的金属锌和锌合金及其制品经分类和预处理加工后，满足可直接生产利用要求的锌

及锌合金原料。

注：锌合金是指以锌为基体金属，加入一种或几种元素以获得某些预定特性的合金，常加的合金元素

有铝、铜、镁、硅、稀土元素等。

3.2

样品 representative sample

从整批原料中抽取，并能充分代表原料属性特征的一定量实物。

3.3

夹杂物 foreign substance

在生产、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混入原料中的非金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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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废木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石块及粉状物(粉尘、污泥、结晶盐、金属氧化物、

纤维末等),但不包括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物质。

3.4

涂层 coating

涂在原料表层的有机材料。

注：涂层一般包括标识油漆、防锈漆、绝缘层等。

3.5

挥发物 volatile substance

在350℃的温度下经过适当的加热处理，可从原料中自然分离出的物质。

注：包括以下物质：

——附着于原料上并且在交货过程中可识别的游离水，称为水分。原料在生产、收集、包装、贮存或

运输过程中均可能带来水分。

——附着于原料上的油脂、乳化液等有机物质。

［来源：GB/T 38470-2023，3.7]

3.6

非锌金属 non-zinc metal

在生产、收集、包装、贮存和运输过程中混入原料中的锌及锌合金以外的其他金属物质。

注：非锌金属一般包括游离铁、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等。

3.7

锌及锌合金实物量 physical quantity of zinc and zinc alloy

单位质量的样品，去除夹杂物、其他挥发物和非锌金属后的锌及锌合金量占原样品重量

的比值。

注：以质量分数表示。

3.8

金属回收率 metal recovery rate

单位质量的样品，经预处理去除夹杂物和非锌金属，熔化去渣、凝固后，所得铸块质量

占原样品质量的比值。

注：以质量分数表示。

3.9

化学成分试样 chemical composition sample

原料中直接抽取或熔融后制取的，用于检测锌及其他元素含量的试样。

3.10

放射性污染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存在于原料表面上的不希望有的放射性物质的量超过其天然存在量，并导致技术上的麻

烦或辐射危害。

［来源：SN/T 0570-2023,3.4]

3.11

拆解 dismantling

从回收的锌及合金金属原料中分离出含锌部件的工艺过程。

注：例如从电器、设备、汽车零部件中分离出含锌部件，从锁具、小五金中分离出的含锌部件等。

3.12

破碎分离 crushing and separation

将拆解出来的含锌部件经专用设备进一步切碎、压碎并分离的工艺过程。

注：例如从含锌部件破碎分离出塑料、木材、陶瓷、绝缘层等夹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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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分选 sorting

拆解、破碎分离后的含锌部件，去除夹杂物后，按形状和合金类别进行分拣的工艺过程。

3.14

处理 treatment

对分选后含锌金属物件进行清洁（去油污）、干燥、打包的工艺过程。

4 分类

原料按类别、表观特征、原料来源和预处理加工方式可分为两类。原料的类别、名称、

表观特征、原料来源及预处理加工方式见表1。

表 1 再生锌及锌合金原料的类别、名称

类别 名称 表观特征 原料来源
预处理加

工方式

块料

金属锌块

料

金属锌经破碎、分选等

加工处理，去除杂物后

获得的金属锌块料，形

状包括块、板、片、饼、

棒、管等及不规则形状

破碎块料

包括加工制造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的余料、

残次品及从机器设

备、交通工具、家用

电器、卫浴水暖、阀

门仪表、建筑装潢等

中回收的金属锌铸

件、零部件及其碎料

拆解-破碎

分离-分选

-包装

锌合金块

料

锌合金制品经拆解、破

碎、分选等加工处理，

去除杂物后获得的锌合

金块料，形状包括块、

板、片、饼、棒、管、

铸件等及不规则形状破

碎块料

包括加工制造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的余料、

残次品及从机器设

备、交通工具、家用

电器、卫浴水暖、阀

门仪表、建筑装潢等

中回收的的锌合金铸

件、零部件及其碎料

拆解-破碎

分离-分选

-包装

屑料

金属锌加

工屑料

金属锌在车、铣、钻、

刨、切、锯等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屑料

锌及锌合金在机械加

工过程中产生的余料
分选-包装

锌合金加

工屑料

锌合金在车、铣、钻、

刨、切、锯等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屑料

锌合金在机械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余料
分选-包装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质量

原料外观应干净，无明显夹杂物。对于屑料，不应出现滴漏的现象。

5.2 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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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中放射性污染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a)不应混有放射性物质；

b)原料(含包装物)的 X 和γ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超过所在地天然辐射本底值+0.25

μSv/h;

c)表面的 a、β表面污染水平：测量面积大于 300cm²,α不超过 0.04 Bq/cm²,β不超过

0.4Bq/cm²。

5.3 危险废物

5.3.1 原料中应限制下列危险物的混入：

a)《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废物；

b)依据 GB 5085.1～GB 5085.6 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等一

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其他危险废物。

5.3.2 原料中危险废物的质量应不大于原料总质量的 0.01%。

5.4 夹杂物和涂层

5.4.1 原料中夹杂物的要求应符合表 2的规定。其中夹杂和沾染的粉状物(粉尘、污泥、结

晶盐、金属氧化物、纤维末等)的质量分数应不大于 0.1%。

5.4.2 原料中含有涂层的原料质量应不大于原料总质量的 5%。

5.5 挥发物

原料的挥发物中的水分由供需双方协商，其他挥发物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5.6 锌及锌合金实物量

原料的锌及锌合金实物量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原料的夹杂物、其他挥发物和锌及锌合金实物量

类别 名称
夹杂物/%

≦

其他挥发物
a
/%

≦

锌及锌合金的实物量

/%

≧

块料
金属锌块料 1 0.5 95

锌合金块料 1 0.5 95

屑料
金属锌加工屑料 1.5 2.5 95

锌合金加工屑料 1.5 2.5 95
a
该值不包括水分。

5.7 其他要求

5.7.1 原料中不应混有易燃易爆物品。

5.7.2 原料中不应混有密闭容器、压力容器等物品。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质量

原料的外观质量用感官检验。

6.2 放射性污染

原料的放射性污染检验按照 SN/T 0570—2023 规定进行。



GB/T 13589—202X

5

6.3 危险废物

原料的危险废物采用感官检验，当不能确定时，按照 GB 5085.1～GB 5085.6 的规定执

行。

6.4 夹杂物和涂层

6.4.1 原料的夹杂物采用目视估算质量占比。当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要求时，按 6.4.2～6.4.4

检验。

6.4.2 称量、记录样品质量 m。使用 2 mm 筛孔的筛子对样品进行筛分，筛出粒径不大于 2mm

的粉状物(粉尘、污泥、结晶盐、金属氧化物、纤维末等),称量并记录分离出来的粉状物质

量 m1。按式(1)计算粉状物的质量分数(ωF),数值以%表示。

%100
m

 1
F 

m ……………………………（1）

式中：

m1——粉状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4.3 继续对其他夹杂物实施分拣，挑出废木料、废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石块等

夹杂物。必要时，将样品破碎，将镶嵌在样品中的夹杂物机械分离。若无法分离的，整块料

按夹杂物处理。称量、记录分离出来的其他夹杂物质量 m2。 按式(2)计算夹杂物的质量分数

(ωJ), 数值以%表示。

%100
m

 21
J 




mm ……………………………（2）

式中：

m1——粉状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2——夹杂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4.4 继续挑出样品中含涂层的原料。称量、记录分离出来的含涂层原料质量 m3。按式(3)

计算含涂层的原料占比(ωT), 数值以%表示。

%100
m

 3
T 

m ……………………………（3）

式中：

m3——含涂层的原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5 其他挥发物

原料其他挥发物的检测按附录 A 的规定进行。

6.6 锌及锌合金实物量

6.6.1 原料的锌及锌合金实物量采用目视估算质量占比。当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要求时，按

6.6.2 检测。

6.6.2 原料的锌及锌合金实物量的检测方法及流程如下。

a)从原料中抽取样品，称量、记录样品质量 m。当需要时，按附录 A 检测其他挥发物含

量ωv。

b)当样品中镶嵌有非锌金属和夹杂物时，应进行破碎、分拣。若无法分离的，按非锌金

属处理。

c)称量、记录分离出的锌（不包括锌合金）或锌合金实物质量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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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4)计算锌及锌合金实物量(ωC),数值以%表示。

VC ω%100
m

 4


m ……………………………（4）

式中：

m4 ——锌或锌合金实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样品质量，单位为千克(kg)；

ωV ——其他挥发物含量（质量分数）,数值以%表示。

6.7 其他要求

原料中的其他要求用感官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供方应对原料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7.1.2 需方可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和订货单的规定

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 30d 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由供需

双方协商解决。

7.2 检验批和组批

原料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类别交通工具、同一运单（提单）、同一类别、同

一名称的原料组成。每个检验批的批重应不大于 25t。

7.3 检验项目和取样

7.3.1 原料的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3的规定。

7.3.2 原料的取样应随机抽取，取样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检验项目及取样

检验项目 取样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外观质量

逐个检验批

5.1 6.1

放射性污染 5.2 6.2

危险废物 5.3 6.3

其他要求 5.7 6.7

夹杂物和涂层 每个检验批取1份样品；当原料为屑料时，每份样品的

质量≥1.0kg；当原料为块料时，每份样品的质量

≥10kg

5.4 6.4

锌及锌合金

实物量
5.6 6.6

其他挥发物 每个检验批取2份样品；每份样品的质量≥1.0kg 5.5 6.5

7.4 检验结果的判定

7.4.1 检验结果的数值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修约，并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7.4.2 原料的外观质量、放射性污染、危险废物、其他要求任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

则判定该批原料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7.4.3 原料的夹杂物和涂层、其他挥发物、锌及锌合金的实物量任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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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从该批原料中另取双倍份数的样品，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

合格时，则判该批原料合格；否则判该批原料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8 入厂检验

需方应按照附录 B 对原料进行入厂检验。

9 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9.1 包装

原料可散装、打包、压块、桶装或袋装供货，是否包装以及包装方式、尺寸和重量由

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9.2 运输和贮存

9.2.1 在运输过程中，不同类别和名称的散装原料不应混装。当同一类别不同名称的原料有

独立包装且包装完整时，每车、船、集装箱可以混装，但应归类放置，并作出明显标识。

9.2.2 原料在运输、贮存、装卸、堆放过程中，不应有水分渗透、滴漏到环境中，应有防雨

雪设施。

9.2.3 原料不应使用带有酸、碱、盐等腐蚀性物质的包装物包装和运输工具运输。

9.3 随行文件

每批原料应附上随行文件，其上注明：

a) 供方名称；

b) 原料的类别、名称；

c) 总重，净重；

d) 夹杂物和涂层；

e) 锌及锌合金实物量；

f) 供方质监部门的检印；

g) 本文件编号。

9.4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下列内容：

a) 供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b) 原料的类别、名称；

c) 由供需双方商定的特殊要求；

d) 重量；

e) 本文件编号；

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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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挥发物的检测方法

警示－本方法存在高温烫伤、灼伤的风险，操作人员应佩戴耐高温手套、防护面罩及防

护服。实验室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措施。

A.1 方法提要

将试样加热至固定温度并保温至恒重，测量质量损失计算挥发物。

A.2 仪器设备

A.2.1 干燥箱：工作温度可达到 500℃,精度为±5℃。

A.2.2 试样盘。

A.2.3 电子秤：精度为 0.01g。

A.2.4 干燥器。

A.3 取样

在每一检验批中，抽取有代表性的 I 类原料样品 2 份，每份样品质量不少于 1.0kg。可

将试样分成若干份独立试样。

A.4 试验步骤

A.4.1 试样盘在 105℃恒重后，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质量，记为 m0。

A.4.2 将样品放入试样盘并摊平，称量装有样品的试样盘质量，记为 m5。

A.4.3 将装有样品的试样盘放入干燥箱中，升温至 105℃,保温 1h。

A.4.4 从干燥箱中取出装有样品的试样盘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量装有样品的试

样盘质量，并记录。

A.4.5 重复一次 A.4.3、A.4.4。将最后一次称量装有样品的试样盘质量记为 m6。

A.4.6 将A.4.5最后一次称量中装有样品的试样盘放入干燥箱中，升温至350℃,保温35min。

A.4.7 从干燥箱中取出装有样品的试样盘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量装有样品的试

样盘质量，并记录。

A.4.8 重复A.4.6、A.4.7,直至前后两次称量结果之差不大于0.05g,否则应一直重复A.4.6、

A.4.7,将最后一次称量装有样品的试样盘质量记为 m7。

A.5 试验数据处理

按公式(A.1)计算试样的其他挥发物的质量分数（ωV），数值以%表示：

%100
m-m

 
05

76
V 




mm ……………………………………（A.1）

式中：

m6—步骤 A.4.5 中最后一次称量的样品及试样盘质量，单位克（g);

m7—步骤 A.4.8 中最后一次称量的样品及试样盘质量，单位克（g);

m5—步骤 A.4.2 中初始样品及试样盘质量，单位克（g);

m0—步骤 A.4.1 试样盘质量，单位克（g)。

原料的其他挥发物含量以 2 份样品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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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入厂检验

B.1 检验项目

每批原料在入厂时应对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进行检验。

B.2 要求

B.2.1 金属回收率

原料的金属回收率应符合表 B.1 的规定。

B.2.2 化学成分

原料的化学成分应符合供需双方订货单（或合同）的要求，锌及锌合金主成分应符合表

B.1 的规定。

表 B.1 原料的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

类别 名称
金属回收率/%

≧
锌及锌合金主成分（质量分数）

I 类

（金属原料）

金属锌块料 90 Zn≧95%

锌合金块料 90 Zn+其他合金元素≧98%,Zn≧70%

金属锌加工屑料 85 Zn≧95%

锌合金加工屑料 85 Zn+其他合金元素≧98%,Zn≧70%

注：其他合金元素包含铝、镁、铜、硅、稀土元素等，其他合金元素可为一种或多种。

B.3 取样

原料的取样应符合表 B.2 的规定。

表 B.2 取样

检验项目 取样要求

金属回收率 每检验批取 1 份样品，每份样品的质量≥10kg

化学成分
当采用便携式快速光谱仪检测块状原料化学成分时，宜从样品中随机抽取；

当按 GB/T 12689(所有部分)检测原料化学成分时，宜按附录 C 规定的方法制样

B.4 试验方法

B.4.1 金属回收率

原料的金属回收率检测按附录 C 的规定进行。

B.4.2 化学成分

原料的化学成分按如下进行：

a)当原料为块状时，可采用便携式快速光谱仪对原料化学成分进行初步检验；当需要核

验时，按附录 C制备化学成分试样，并按 GB/T 12689（所有部分）规定进行取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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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原料为屑料时，按附录 C 制备化学成分试样，并按 GB/T 12689（所有部分）规定

进行取样检测。

c)当需要对原料的化学成分仲裁时，按 GB/T 12689（所有部分）的规定进行。

B.5 检验结果的判定

原料的金属回收率、化学成分任一项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从该批原料中另取双倍份数

的样品，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时，判该批原料合格，否则

判该批原料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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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化学成分试样的制备及金属回收率检测方法

警示－本方法存在高温烫伤、灼伤的风险，操作人员应佩戴耐高温手套、防护面罩及防

护服。实验室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措施。

C.1 方法提要

抽取原料样品，经预处理后，放入熔化炉内，充分熔化、清渣，制取化学成分试样，待

剩余熔体凝固后，所得铸块质量与样品质量的比值，即为金属回收率。

C.2 试验试剂

熔炼覆盖剂和清渣剂（如木炭、盐、硼砂、氯化氨等）。

C.3 仪器设备

C.3.1 熔化电炉。

C.3.2 坩埚，宜为石墨坩埚。

C.3.3 模具。

C.3.4 电子秤：精度为 0.01kg.

C.4 试验步骤

C.4.1 取样

在每一检验批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品，质量不少于 10kg.

C.4.2 称重

称重，并记录样品质量 m8。

C.4.3 预处理

将混入样品中的夹杂物和非锌金属尽可能拣出。

C.4.4 熔化、保温

将预处理后的样品投入熔化电炉中（单次不能加完，可在熔化过程中继续再加入），加

热至样品充分熔化后，保温 5min。熔化过程中应添加适量的覆盖剂和清渣剂。覆盖剂以覆

盖整个熔融液面为准，清渣剂使用比例宜为 0.1%~0.3%。

C.4.5 清渣

充分搅拌、捞渣。

C.4.6 制取化学成分试样、铸块

取清渣后的熔体倒入模具中，制取化学成分试样，称重并记录化学成分试样质量 m9,剩

余熔体全部浇注或随炉冷却，得到重熔铸块，清除铸块表面的粉尘及熔渣，称重并记录铸块

质量 m10。

C.5 试验数据的处理

按公式（C.1)计算该批次原料的金属回收率（ωH)，数值以％表示。

%100
m

 
8

109
H 




mm ……………………………（C.1）

式中：

m9—化学成分试样质量，单位克（g);

m10—重熔后铸块质量，单位克（g);

m8—样品质量，单位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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